
招商公告

现有成都工投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一批铂金制品，现以铂金锭形式存在，铂金锭每块重量约

５ｋｇ±０．１ｋｇ

，共计

３０

块，转让标的物总重约为

１５０．８１１６ｋｇ

，其品质符合

ＧＢ／Ｔ１４１９－２００４

的有关要求。纯度达到

９９．９５％

，特

此转让，招商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７

时

００

分，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黄金交易中心网站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北交所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５５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４－４

北京凯明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３．３１％

股权

５２６７．４１ ６１８．２８

注册资本：

４１８．９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

售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器设备、计算机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针纺织品、金属材料、百货、化肥；信息咨

询（不含中介服务）；货运代理。

１２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５－３

北京市长建精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６５．８７ ４３９．９８

注册资本：

８１３．３４

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２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７４

黄石十五冶金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４８％

股权

１０９．８２ ９７．８４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的劳务分包；建筑构件及金属结构件制作安装的劳务分包；国内劳力派遣。

４６．９７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７１

北京中环易达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

３０％

股权

３８４８．３１ ２７０４．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种植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销售

机械设备、新鲜蔬菜、花、草及观植物；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会议服务；票务代

理。（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９００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２２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里

１０

号楼房

产

／ ７６９．１６

北京市新华书店将持有的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里

１０

号楼房产对外转让，房屋建筑面积：

３０５．８

平方米。

７６９．１６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２１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１６８

号房产

／ ４５７０．６１

北京市新华书店将持有的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１６８

号房产对外转让，房屋建筑面积：

１１９７．５２

平方米。

４５７０．６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７２

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３９９．５９ １６１８９．８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金银）、电器机械及器材。

１７１４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７３

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

３８％

股权

８６４９０．１ ３８４０８．１

注册资本：

１１９４２．９３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车载电子信息系统、特种车改装及电子方舱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通信配套设备、专用设备、

仪器仪表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抗恶劣环境信息化设备及系统集成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

１４５９５．０８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２０

北京外文印刷厂持有的设备一批

／ ６４５．７２

北京外文印刷厂拟处置设备一批

１２５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８

北京天利人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万股股

份（

１．３３％

股权）

３６０１．３６ ３１１１．７３

注册资本：

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百货、针纺织品、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化工、土产品、日用杂品、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家具；

舞台灯光设计；家用空调器安装；日用品修理；经济信息咨询。

６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９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２５８８．８６ １７６４５．０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旅游项目开发（不含旅行社业务）；现代农业开发；建筑材料、五金工具的批发、零售、代购

代销。（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５２９３．５０６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９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箱式变电站一座

／ ４５．５２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箱式变电站一座对外转让。

４０．９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４－２

长青有限公司

１２％

权益

５７１８６４．４２ １４３４０１．７９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在规划用地范围内，建设中国老年活动中心，包括酒店、公寓、写字间、附设商场、停车场、体育设

施，向中外客户出售、出租上述物业及对上述物业进行管理。

１５４８７．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７０

深圳市三环实业有限公司

７８％

股权

７８９３．４７ ７８４０．６２

注册资本：

１１４３

万元

经营范围：加工针织品、服装及原辅材料等。

６１１５．６９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８

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

１

号

３

号楼

１０２

户房产

／ ９３．６２２７

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

１

号

３

号楼

１０２

户房产对外转让，房屋建筑面积

为

６９．８

平方米。

９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６７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７．４５％

股权

２０２２２．９５ ８１９２

注册资本：

８０８５．０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以沙棘为主的食品、健康食品、食品添加剂、饮品的生产销售（具体以食品卫生许可证、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化妆品的销售等。

２２５０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４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青岛市海尔信息产业

园海尔大学

Ａ１０８

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

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

Ａ１０８

室召开。董事长杨绵绵女士主持了会议。

公司总股本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３４

人，所持股份

１

，

６６３

，

６４２

，

１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１．９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７

人，所持股份

１

，

３６９

，

９４６

，

１０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１．０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７

人，所持股份

２９３

，

６９６

，

０９０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０．９４％

。此外，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

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逐项审议并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９３５

，

５３３ ８９

，

５５０ ６１７

，

１１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５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２６３

，

７８０ ６１７

，

１１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７％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８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９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

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７６１

，

３０３ ８９

，

５５０ ７９１

，

３４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该子议案获通过。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８０４

，

０１３ ６９

，

６００ ７６８

，

５８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５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该议案获通过。

３

、审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有效票数

１

，

６６２

，

８０４

，

０１３ ５５

，

４００ ７８２

，

７８０

占有效投票数比例

９９．９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７％

该议案获通过。

此外，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予以了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娜律师、程劲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

为：

１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３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合

法、有效；

４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四、备查文件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

Ａ１０１

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柴永森先生、喻子达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授权委

托董事曹春华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相关权利，参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管

列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

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杨绵绵、梁海山、谭丽霞三名董事属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六名参会的非

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

，

６８５

，

１２７

，

５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７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３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４５６

，

４７１

，

６８１．８０

元。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

法为：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本次调整前的行权价格为

５．２４

元。

同时，《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５．２４

元调整为

５．０７

元。即：

Ｐ＝Ｐ０－Ｖ＝５．２４

元

－０．１７

元

＝５．０７

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柴永森、喻子达两名董事属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参会的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

为：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本次调整前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１１

元。

同时，《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１１．１１

元调整为

１０．９４

元。即：

Ｐ＝Ｐ０－Ｖ＝１１．１１

元

－０．１７

元

＝１０．９４

元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

为：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３６

元。

同时，《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该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１１．３６

元调整为

１１．１９

元。

即：

Ｐ＝Ｐ０－Ｖ＝１１．３６

元

－０．１７

元

＝１１．１９

元

（五）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共

３

人，均为独立董事，其余

６

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该议案项下的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共同按原出资比例以现金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有利于提高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充足率，增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０．２．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公司已获准豁免将该关联

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事前认可函。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青岛海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分别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现金认购海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关联交易”）； 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６２

亿元，本公司关联方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６．３８

亿元。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共同认购财务公司增资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６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应当按照《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提交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由于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认购增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自的持

股比例，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本公司已获准豁免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一、交易概述

财务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共计持有财务公司

４２％

的股权；本公司

的关联方共计持有财务公司

５８％

的股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持有财务公司股权的详情如

下：

股东类别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合计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３０％

４２％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12％

本公司关联方

海尔集团公司

５％

５８％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53％

２０１１

年财务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９５３

，

１７５

，

３７３．８６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９５

，

３１７

，

５３７．３９

元，提取

一般准备人民币

９

，

５３１

，

７５３．７４

元， 提取完毕后账面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１２５

，

９６１

，

７２０．４０

元

（其中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２７７

，

６３５

，

６３７．６０

元）。财务公司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拟

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按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股份比例转增实收资本，具体转增金额、

增资后各股东出资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累计总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３３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３０％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１２％

海尔集团公司

５

，

５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５％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５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８００ ５３％

根据上述拟议的增资事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均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现金认购财务公

司增资；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现金认购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４．６２

亿元，本公司关联方以现金认购增资金

额为人民币

６．３８

亿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共同认购财务公司增资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事均

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本公司

６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应当按照《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５

条的规定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由于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认购增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自的持股

比例，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本公司已获准豁免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

海尔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海尔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其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海尔集团公司

住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张瑞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１

，

１１８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３１

，

１１８

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业用机器人制

造；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详见外贸企业审定证书）；经济技术咨

询；技术成果的研发及转让（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喻子达先生同时担任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

市规则》的规定，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青岛海尔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子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维修：通讯设备、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音像设备、仪器仪表、电子

元器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围设备、办公设备及消耗材料、税控收款机、摄影器材、数码产品、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备、数字电视机顶盒，并提供售后服务；网络工程、系统集成、软件及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服

务及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克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

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

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以上

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ＱＤＡ１０１９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３８０．２９

亿元，净资产

２９．６９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全年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６８

亿元，净利润

９．５３

亿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提高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增强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支持其业务

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与本公司关联方共同按原持股比例以现金认购财务公司增资，有利于提

高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增强财务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长远发展，符合本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青岛市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

学

Ａ１０５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２

人，监事王培华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授权委

托监事明国庆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相关权利。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确定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２２

人。公司监事会对该

２２２

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确定

的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同意向

２２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２６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５．２４

元调整为

５．０７

元。即：

Ｐ＝Ｐ０－Ｖ＝５．２４

元

－０．１７

元

＝５．０７

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规定的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１１．１１

元调整为

１０．９４

元。即：

Ｐ＝Ｐ０－Ｖ＝１１．１１

元

－０．１７

元

＝１０．９４

元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规定的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１１．３６

元调整为

１１．１９

元。即：

Ｐ＝Ｐ０－Ｖ＝１１．３６

元

－０．１７

元

＝１１．１９

元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

Ａ１０１

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柴永森先生、喻子达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授权委托董

事曹春华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相关权利，参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

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就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

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二、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独

立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三名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通知，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认无异议

并进行了备案，且无修订意见。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综上，公司为实行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第三期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期权；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鉴于公司和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因此，所有激励对象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四、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１

、公司本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２６００

万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７％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本比

例

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２２２

人）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７％

合计

２６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７％

２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行权价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后，第三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１９

元。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权安排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激励对

象名单确定的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 独立董事就授权日等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１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

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董事会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该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时第三期股票期权的授予也符合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并同意

２２２

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 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授予相关问题的结论性法律

意见为：

１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实施《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３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为第三期股票期权的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４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八、《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同时根据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

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 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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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13,766,17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0.38%

）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关于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临时提案为《关于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主要内容为：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14

亿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2

年，由公司子

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以山西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灵石银

源兴庆煤业公司

51%

股权进行质押，以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公司持有的采矿权办理公证质押。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在北京市西城区宣

武门西大街

127

号永泰

A

座

2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证券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会议由董事长王金余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

86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26,073,3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0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737,371,6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7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3

人，代表公

司股份

288,701,7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3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报告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审议表决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98,76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

；

反对股数

56,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

弃权股数

18,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

同意，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方案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5,96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

反对股数

60,8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

弃权股数

76,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同意，审议通过。

（三）《关于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5,96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

反对股数

56,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

弃权股数

81,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同意，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5,96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

反对股数

56,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

；

弃权股数

81,4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同意，审议通过。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5,96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

反对股数

61,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

弃权股数

75,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同意，审议通过。

（六）《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0,4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

反对股数

63,5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

弃权股数

79,41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同意，审议通过。

（七）《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25,932,459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

反对股数

56,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

弃权股数

84,91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

。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同意，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启伟、王丽丽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临时提案的提出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2-018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11

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在

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

1721-1725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

3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751,280,69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52.0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内容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章

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内容修改如下：

原文：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且中期现金分红无须

审计，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

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报告期

的执行情况。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修改为：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积极实施利

润分配政策。同时，公司也应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的原则，结合自身发展、规划等因素，制订符合公司可

持续发展和利益最优化原则的利润分配方案，但利润分配总额不得超过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可单独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当年年末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且中期现金分红无须

审计。在公司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后，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时，董事会应提出科学、合理的现金分红预案，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应当广泛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渠道和

中小股东交流、沟通，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

大会的权利。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执行现金分红政策、 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以及决策程序应进行有

效监督。

公司报告期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现金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和专项说明。公司还

应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报告期的执行情况。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事项。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以及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或变更现

金分红政策的，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应由董

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赞成

751,280,69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赞成

751,280,699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漆贤高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62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2012-013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06

月

27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送达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丁元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董事

11

名，实到

11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过全体董事审议、投票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嘉事晟大医药有限公司减资方案的议案》。议案内容如下：

鉴于重庆嘉事晟大医药有限公司在重庆南岸区征

30

亩土地建设现代专业医药物流中心迟迟不能落实，

（政府没有按协议约定交付土地，后续也没有交付土地具体时间表）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长期不能发

挥作用，经重庆嘉事晟大医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将重庆嘉事晟大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2000

万

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医疗销售业务。待条件成熟时股东方再增资，继续扩展业务，具体减资方案如下：

1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出资额

255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51%

，减资后出资额为

102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1%

；

2

、重庆昕晟医药有限公司原出资额

1425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28.5%

，减资后出资额为

950

万元，占注册资

金的

47.5%

；

3

、侯伟原出资额为

95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19%

，减资后为零，侯伟不再作为公司股东；

4

、高晓昆原出资额

75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1.5%

，减资后出资额为

3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1.5%

。

减资决议生效后将依法办理后续手续，并收回投资款

153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6

月

27

日

证券简称：

ST

国通 证券代码：

600444

公告编号：

2012-027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012

年

6

月

25

日、

26

日、

27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制，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的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不存在重大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并在未来三个月内，除因股权划转事项对本公司业务可能产生的相应影响

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公司

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 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清算最新进展情况。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6

月

28

日


